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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E_8B_E5_88_86_E6_c67_273787.htm 案情简介 刘某是某建

筑公司的工人，2005年8月，在施工过程中受伤，造成肋骨全

部断裂。此时该建筑公司正在申请建筑行业质量体系认证，

因此对刘某的工伤隐瞒未报。5个月后，刘某治愈出院，要求

公司为其申报工伤认定，而公司认为刘某受伤已经超过一个

月，再无义务申报。在再三请求公司申报未果的情况下，刘

某经专业人士指点，自己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做了申报。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后对该公司进行调查，该公司不但否认

刘某受伤属于工伤，并且拒绝提供相关证据。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根据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做出了刘某受伤属于工伤的

认定结果。该企业不服，提出了行政复议。而刘某依据工伤

认定的结果，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要求该公司

支付其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护理费、伙食补助费及公司未

及时申报工伤给自己造成的工伤待遇损失。但该建筑公司认

为，公司为刘某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因此，刘某的工伤待遇

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 复议、仲裁结果 行政复议机关

经过调查后认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做出刘某受伤属工伤的

认定结果，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驳回了该

建筑公司的复议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也根据《工伤保

险条例》的相关规定，支持刘某的申诉请求。 专家点评 焦点

一：用人单位超期一个月未申报工伤，是否还有义务申报 根

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

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



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

，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

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

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

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

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案中，建筑

公司以本条规定的30天申报时限已过为由，认为公司已无义

务为刘某申报工伤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法律设定的用人单

位30天的申报时限，是为了督促用人单位及时快速地为劳动

者申报工伤，并非消灭时效，30天过后，用人单位仍有义务

申报。但为了防止用人单位在30天过后继续隐瞒不报的情况

发生，法律又赋予了工伤职工本人及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可

以在1年内申报工伤认定的权利。 焦点二：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就是否属于工伤发生争议，由谁举证 本案例中建筑公司对

刘某的工伤不仅故意隐瞒不报，而且当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调

查时，还拒绝承认刘某受伤属于工伤。在这种情况下，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做出工伤认定的决定是否正确呢？根据《工伤

保险条例》第十九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

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

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

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由此可见，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有权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也应当予以协

助。但当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时，实行举证倒置责任原则

，即由用人单位举证证明劳动者不是因工作原因、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地点受到的伤害，而当用人单位不能举证时，则应

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推定劳动者受伤属于因工受到的伤害。

因此，本案中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做出刘某受伤属于工伤的认

定结论是正确的。 焦点三：参加工伤保险后，企业仍应承担

部分工伤保险待遇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

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

所在单位按月支付”。该条第三款进一步规定：“生活不能

自理的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由所在单位负责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九条第四款规定：“职工住院

治疗工伤的，由所在单位按照本单位因工出差伙食补助标准

的70%发给住院伙食补助费；经医疗机构出具证明，报经办

机构同意，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所需交通费、

食宿费用由所在单位按照本单位职工因工出差标准报销”。

可见，即使企业参加了工伤保险，工伤职工应当享受的停工

留薪期间的工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食宿费等工伤

待遇均由企业承担。另外，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

第四款：“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

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

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综上所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支持刘某的申诉请求是有法律依据的。 忠告及对策 企业虽然

参加了工伤保险，但部分工伤保险待遇仍应由企业自己来承

担。对于工伤事故易发的单位或行业，应该如何有效地降低

工伤事故带来的风险呢？（一）对在高风险工作岗位上工作

的员工，企业可以为这些人投保，当发生事故伤害时，由保

险公司负责赔付，实现工伤风险责任的转嫁；（二）对于事



故责任频发的企业，建议参加雇主责任险。雇主责任险是以

企业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由企业自己作为投保人、受益

人和被保险人的险种。参加这种商业保险，可以较好地的实

现工伤保险责任的转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